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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售楼部室内精装、外幕墙、亮化、智能化及空调工程施工合同
补充合同二
               合同编号：BLT.JA.037-B002
委托人： 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人： 深圳广玉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时 间： 2023年08月  日 
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售楼部室内精装、外幕墙、亮化、智能化及空调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合同二
甲方（委托单位）：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受托单位）：深圳广玉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2023年7月7日签订了《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售楼部室内精装、外幕墙、亮化、智能化及空调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于2023年8月签订了《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售楼部室内精装、外幕墙、亮化、智能化及空调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一”）,经双方协商一致，在原合同及补充合同一基础上做如下补充约定。

一、增加设计内容及设计调整：
增加和变更内容详见附件1《电子版清单》(相关内容详见资料《签证变更通知单》、《约谈记录》、《图纸》)。
二、本补充合同二为含税固定综合单价合同，暂定含税总价（人民币）250813.13元，大写：贰拾伍万零捌佰壹拾叁元壹角叁分，其中不含税金额为¥230103.79元（大写：贰拾叁万零壹佰零叁元柒角玖分），增值税税金为¥20709.34元，税率9%。

三、本补充合同二为原合同和补充合同一的有效组成部分，本补充合同与原合同、补充合同一不一致部分，按本补充合同为准，本补充合同未涉及的部分及付款方式均按照原合同和补充协议一执行。

本补充合同二一式柒份，甲方伍份，乙方贰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1：电子版清单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广玉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2023年8月  日                  日期：2023年8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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